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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〉 

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 

群的规定的协定》审查会议 

2006 年 5 月 22 日至 26 日，纽约 

 

  2006 年 5 月 22 日阿根廷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古巴、厄瓜多尔、萨尔瓦

多、危地马拉、墨西哥和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 
 
 

 阿根廷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古巴、厄瓜多尔、萨尔瓦多、危地马拉、墨西哥

和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秘书处法律事务厅（海洋事务和海洋法司）致意，并

谨提及《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〉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

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》（《渔业协定》审查会议。 

 在这方面，谨通知如下：拉丁美洲渔业发展组织成员和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

成员于 2006 年 3 月 9 日在利马举行联合会议，就《渔业协定》审查会议发表了

声明（见附件）。 

 拉丁美洲渔业发展组织由下列成员组成：伯利兹、玻利维亚、哥斯达黎加、

古巴、厄瓜多尔、萨尔瓦多、危地马拉、圭亚那、洪都拉斯、墨西哥、尼加拉瓜、

秘鲁和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。南太平洋常设委员会的成员为：厄瓜多尔、秘

鲁、哥伦比亚和智利。应该指出，阿根廷已表示支持上段所述声明。 

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审查会议文件分发为荷。 

  



 

2 
 

A/CONF.210/2006/12  

  2006 年 5 月 22 日阿根廷、智利、哥伦比亚、古巴、厄瓜多尔、萨尔瓦

多、危地马拉、墨西哥和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秘书处的普通照会的

附件 
 
 

 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关于《执行 1982 年 12 月 10 日〈联合国海洋法

公约〉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

定》（《协定》）审查会议的声明 
 
 

 声明签署各国认为，公海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种群的捕捞活动必须予以

适当管制。为此，签署各国对《协定》十分关心，希望能帮助找出阻碍更多的国

家加入《协定》的问题，以便采取措施促进各国普遍加入《协定》。 

 缺乏普遍性是有效实施《协定》的主要问题。因此，正如参加《协定》缔约

国第四次非正式协商的各国代表团所指出，审查进程的目标应是让更多的国家加

入《协定》，排除限制更多的国家成为缔约国的障碍。 

 审查会议是按照《协定》第 36 条召开的，以评价《协定》的效力以及各条

款的适用性。根据第 36 条的含义和范围，所有国家均有权以平等条件参加审查

会议。这一点应反映于会议的议事规则。 

 普遍性愿望与平等参加审查进程的的概念不可分割。 

为此，签署各国声明如下： 

1． 审查会议在评价《协定》效力、审查其条款的适用性时，应不折不扣地遵循

《协定》第 4 条的明文规定，即《协定》应参照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》的内容并

以符合《公约》的方式予以解释和适用。 

2． 沿海国没有义务在国家管辖的200海里内采取有损于其在该海域的主权的任

何措施。因此，《协定》第 5、6 和 7条不应以有损于《海洋法公约》规定的权利

的方式加以解释或适用。 

3． 毫无疑问，《海洋法公约》同上述条款特别有关的第一一六条及随后各条规

定的准则应完全适用。因此，公海捕鱼要受《公约》第 63 和 64 条以及第七部分

第二节等其他条款规定的沿海国的权利、义务和利益的限制。 

4． 根据国际海洋法，特别是《海洋法公约》第十一条，港口国对其海洋港口，

就像对其内河港口一样，拥有完全主权。这意味着港口国能全权处理有关这些港

口的一切问题，包括在捕鱼活动不符合国家管辖下的现行措施时限制港口的使

用。 

 《协定》第 23 条第 4 款承认并重申这种主权。该条第 1、2 和 3 款应在这种

全面主权范畴内作为权限的例子和说明予以理解。 



 

 3
 

 A/CONF.210/2006/12

5． 《协定》第 8 条提到的真正利益概念用来指应成为区域组织成员的国家，但

关于养护措施的决定应由沿海国和捕鱼国依照《海洋法公约》的规定作出。 

6． 《协定》第 21 和 22 条关于登临和检查的问题应予以评价和订正，以考虑设

立别的监测和监督机制，而不需要检查和登临程序。 

 同样，应考虑能否订立《协定》的一个技术附件，设想建立具体赔偿机制，

在违背国际法登临造成破坏和损失时，为船只受检查的国家提供赔偿。 

7． 要高效实施《协定》，需要在区域渔业组织内制定尊重沿海国的经济社会利

益和权利的渔业资源管理准则，如同渔业管理组织订立的准则，因为在沿海国管

辖的海域也有所述鱼类种群。此外还应考虑到区域或次区域发展中国家的利益，

包括内陆国的利益。 

8． 审查会议应重申《协定》第 7 条所述《海洋法公约》关于互不抵触的基本原

则及其在公海的全面适用。 

 应确保无论采取在公海适用的措施与否，均不得有损于沿海国在其管辖的海

域对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采取的措施的效力。 

为此： 

 我们各国主张审查会议在其最后声明中列入上文所述原则，作为说明性或解

释性准则，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原则是《协定》、《海洋法公约》以及一般国际海洋

法的逻辑延伸，与《海洋法公约》以及一般国际海洋法的规定是一致的。 

 这无疑将便于各方全面、普遍接受《协定》。我们高度重视《协定》的价值

和意义。 

 

 


